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115年01月07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一、依據113 年 09 月 19 日公布之「新竹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訂定。 

二、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擬訂定或修正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學生獎懲辦法。 

    （二）審議大功之學生獎勵事件。 

    （三）審議大過之學生懲處事件。 

    （四）審議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 

    （五）審議其他重大學生獎勵措施或管教措施。 

    （六）審議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三、本會置委員五人，委員任期一年，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但學校任一性 

    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行政人員代表，其中學務處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學校教師代表。 

    （三）學校家長代表。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同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四、 本會會議由學務處主任擔任主席，召集並主持會議。 

     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會議時，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 

     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代理主席一人主持會議。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本會應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關於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辦理，於表決時，不計入前項出席 

     委員人數。 

五、本會審議管教事件及懲處事件，應不公開。 

六、本會審議獎勵管教事件、學生獎懲事件，應本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瞭解事實經過。 

七、本會審議特殊管教措施、學生管教及懲處事件，應於開會前一日起五個工作日前通知相關單位、 

    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書面或到場陳述意見。 

    前項陳述及相關詢答內容應予記錄。 



八、會議之決議，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九、本會會議之與會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對於審議過程、表決結果、委員個別意見、學生隱私及個人 

    資料等，均應予以保密。 

十、本會審議懲處事件時，得邀請學務處、關係人、社會工作師、心理師、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單 

    位）代表列席提供諮詢或說明。 

    審議特殊教育學生受懲處事件時，應邀請具備特殊教育專業之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人員提供諮 

    詢或說明。 

十一、同一行為之懲處程序，不受該行為刑事偵查、審判或其他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審理結果之影響。 

十二、本會處理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學生獎勵管教、學生獎懲事件，應自收受書面提案之次 

      日起一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其延長應 

      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管學生、受獎懲學生、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十三、本會審議學校特殊管教措施之決定及學生懲處事件，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管教或懲處事 

      件審議決定書，記載主旨、事實、理由、法令依據，及不服決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 

      並以可供存證查核方式，書面通知受管教學生或懲處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以外懲處之決定核定後，學校得以紙本、電子郵件、行動應用軟體或其他方式，定期通知 

      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十四、校長對本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送請本會復議；校長對獎懲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 

      時，經獎懲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獎懲會原決議或作成其他決議時，校長應即 

      核定，並予執行。 

十五、學校教職員工對本會處理學生獎勵管教或學生懲處事件，有提供相關資料及配合說明之義務。 

十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並公告後實施，修正實亦同。 


